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作为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企业云统一通信服务项

目”的实施主体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二六三通信有限公司事项是合理的，符

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更快地适应市场的需求，有利于增强公

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计划及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要求。因

此，同意公司增加募投项目“企业云统一通信服务项目”的实施主体上海二六三

通信有限公司。 

 

二、关于购买 2016 年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独立意见 

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可以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在依法

履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利于公司治理，审批程序合法，因此，

我们同意 2016 年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 

 

三、关于 2016 年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为提高公司

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益，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资金安全情况

下，公司运用闲置资金择机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综上所

述，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四、关于回购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

立意见 

激励对象吴一彬、张晓丹、包典、罗鹏、麦卫冲、徐雷、崔冬青、廖海波因为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对上述八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符

合公司《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2015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致同意对此部分

股份按照公司《201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2015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 

 

五、关于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70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

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1-3 号》、及《公司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

定。公司实际业绩完成情况满足《公司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办理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金玉丹                     应华江                  张克 

 

 

 

 

 

                            

2016年 01月 18日 

 




